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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43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爱建集团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6－004 

 

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诉讼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爱建

信托公司”）于2014年3月发行累计规模为69,915万元的“爱建-佳兆

业杭州项目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”（以下简称“爱建-佳兆业信托

计划”），信托资金用于向杭溪隆业房地产（杭州）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杭溪隆业”）增资并提供股东借款，该信托计划到期日为2016

年3月14日。鉴于杭溪隆业的实际控制人佳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佳兆业集团”）自2014年12月始面临重大不利情形，可能对

“爱建-佳兆业信托计划”构成重大不利影响，为保障全体信托受益

人的利益，履行恪尽职守、诚实、信用、谨慎管理的责任，爱建信托

公司作为该信托计划的受托人于2015年1月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

院（以下简称“上海一中院”）提起民事诉讼，诉请杭溪隆业及相关

担保方偿还贷款本金、应付未付利息及违约金等相关费用，同时采取

相关资产保全措施。该案后经上海一中院开庭审理，并于2015年10

月作出一审判决，判令被告杭溪隆业归还原告爱建信托公司借款本金

及利息等费用（详见2015年1月13日公司临2015-001公告和2015年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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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21日公司临2015-057公告）。 

2016年1月27日，接爱建信托公司报告，根据委托人指令，爱建

信托公司与杭溪隆业、佳兆业集团（深圳）有限公司、佳兆业集团就

该案进行和解，达成后续还款安排，并向上海一中院就查封资产申请

解封。近日，上海一中院出具【（2015）沪一中民六（商）初字第7-3

号）】民事裁定书，裁定解除资产查封，并由法院执行人员前往现场

办理完毕解封手续。目前，“爱建-佳兆业信托计划”项下第一期及

第二期信托单位（合计人民币69,915万元）受益人的信托利益已经顺

利兑付并退出，该信托计划兑付风险已经化解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年 1 月 28日 


